


2.成果领域主要包括：科技信息搜集加工、科技信息传递报

道、科技信息开发服务、科技信息分析研究、科技信息技术设计

与应用、科技信息理论方法、科技信息工作管理以及科技期刊研

究与应用等。

3.成果主要形式包括：各级部门立项的科研项目研究成果；

专/译著、论文、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报告（规划）；有较显著社

效应的信息（情报）咨询服务活动；有较大影响面的声像、展览、

平台及情报资源建设等科技情报传播、普及成果。

4.湖北省科技信息成果奖属全省行业级科技成果奖励，已获

得高于本奖励级别的成果，不在本奖励申报范围。

二、组织管理

1.评审程序：各会员单位及会员个人自愿申报，省信息学会

秘书处组织资格审查及专家评审，评审结果发文公布并予以表彰。

2.表彰形式：科技信息成果奖设置特等奖（或空缺）、一等

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等次，颁发获奖成果证书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申报科技信息成果奖需提交：“湖北省科技信息成果奖申报

表”（附件）一式 2 份、成果证明材料原件 1 份或复印件 1 份（复

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）。非论文类的证明材料应附有专家对成果

鉴定或验收的评审鉴定意见，成果社会效益应附上应用单位盖有





附件：

湖北省科技信息成果奖申报表
编号：

成果名称
成果

形式

完成单位

主要完成者

（限 10 人以内）

项目研究

起止时间（论文

发表时间）

验收(鉴

定)时间

任务来源及项目

名称

项目的简要内容及水平

注：1、成果的表现形式可分为研究报告、论著（文）等。

2、如果研究项目不是上级下达的课题，请在“任务来源”栏中填写“自选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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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盖章（或理事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省
级
评
委
会
意
见

盖章

年 月 日


